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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配偶和家庭生活 

聖經中包含了許多有關選擇配偶和家庭生活的指引和教導。這些指引主要可以在舊約和新

約中找到，以下是一些重要的聖經經文和原則： 

婚姻的目的：聖經教導婚姻是一個神聖的契約，目的是建立一個合一的關係，並在這個關

係中成長，互相扶持。創世記 2:24 中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

為一體。” 

舊約中的原則和教訓： 

基督徒應該嫁給信仰者：舊約中有許多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嫁給外邦人，因為這可能導致他

們拜偶像或遠離真神。這表明信仰的一致性在選擇配偶時很重要。例如，出埃及記 34:16

警告說：“免得你們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他們的女兒隨從他們的神，就行邪淫的事，叫

你行耶和華你們神面前的事，發犯罪的機會。” 

愛與尊重：舊約中也包含了愛和尊重的教導。例如，利未記 19:18 教導人們要愛自己的鄰

舍，這個原則也可以應用於家庭生活中，要求對待配偶和子女具有愛心和尊重。 

家庭的重要性：舊約強調了家庭的價值和重要性。詩篇 128:3 說：“你的妻子在你的內

室，好像多結果子的葡萄樹；你兒女圍繞你的桌子，好像橄欖樹栽子。” 

教養子女：舊約中也包含了有關如何教育子女的原則。申命記 6:7 教導以色列人要將神的

律法教導給他們的子女，這也是一個對於現代家庭的寶貴指導。 

雖然舊約的這些原則不如新約那麼明確，但它們仍然提供了有關選擇配偶和建立家庭的基

本道德和倫理指引。信徒可以根據這些原則來引導自己在選擇配偶和家庭生活中的行為和

https://youtu.be/q4Ij3cJucJ4 


決策。然而，也應該注意到，舊約的一些教訓和法律是特定時期和文化情境下的，因此在

應用到現代家庭生活時可能需要謹慎考慮。 

選擇配偶的標準：聖經鼓勵基督徒在選擇配偶時考慮信仰、品德和價值觀的一致性。哥林

多前書 6:14 說：“你們不要與不信的一同作夥，因為義和不義能有什麼相交呢？” 

愛和順服：以弗所書 5:22-33 詳細描述了婚姻的模型，其中強調了丈夫應當愛妻子，妻子

應當順服丈夫，並且婚姻應當建立在基督的愛之上。 

負責任：聖經要求丈夫對家庭負起領導和照顧的責任，並鼓勵妻子支持丈夫的領導。提摩

太前書 5:8 說：“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信，比不信的人還不好。” 

教養子女：以弗所書 6:4 教導父母要教育子女，並用聖經的原則來引導他們。這有助於建

立一個健康的家庭生活。 

忍耐和寬恕：在婚姻中，忍耐和寬恕是至關重要的。哥林多前書 13 章強調愛的重要性，

包括忍耐和寬恕。 

保守純潔：聖經鼓勵婚姻中的純潔，並譴責外遇和淫亂。希伯來書 13:4 說：“婚姻應當

在各方面都受尊重，床也不可污穢，因為淫亂的人和姦淫的人，神必要審判。” 

這些經文和原則提供了有關選擇配偶和家庭生活的基本指引，但實際的情況可能會因個人

和文化差異而有所不同。在做出這些關鍵決策時，信仰和祈禱也是重要的元素，以尋求神

的智慧和指引。最重要的是，聖經教導我們要以愛和尊重對待我們的配偶，建立堅固和持

久的家庭關係。 

我們一同祈禱 

親愛的天父， 

我們在這裡來到你面前，感謝你賜給我們生命和家庭這個寶貴的禮物。我們祈求你賜給我

們更多的愛與尊重，讓我們的家庭成為愛的溫床，充滿溫暖和理解。幫助我們學會尊重彼

此，彼此包容，並用愛的眼光看待我們的配偶和子女。願我們的家庭成為一個和諧的地

方，讓你的愛永遠在其中流動。 

我們感謝你強調了家庭的重要性，願我們能夠明白這個真理並以此為依歸。求你幫助我們

珍惜我們的家庭，並把它們視為你的祝福和使命。在這個忙碌的世界中，幫助我們保持家

庭的優先地位，並為家人提供愛和支持。 

在選擇配偶的標準方面，求你幫助我們明智地作出決策。幫助我們考慮信仰、品德和價值

觀的一致性，以確保我們的婚姻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讓我們尋求你的智慧，以選擇一位

真正的生命伴侶，並在你的引導下建立持久的婚姻。 



我們祈求你的幫助和智慧，以教養我們的子女。願我們能夠成為他們的引導者和榜樣，教

導他們誠實、愛和責任感。讓我們的家庭成為一個培養信仰和良好價值觀的地方，讓我們

的子女在你的光照下茁壯成長。 

感謝你聆聽我們的祈禱，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利未記第 21章 

21:1    耶 和 华 对 摩 西 说 ， 你 告 诉 亚 伦 子 孙 作 祭 司 的 说 ， 祭 

司 不 可 为 民 中 的 死 人 沾 染 自 己 ， 

21:2    除 非 为 他 骨 肉 之 亲 的 父 母 ， 儿 女 ， 弟 兄 ， 

21:3    和 未 曾 出 嫁 ， 作 处 女 的 姐 妹 ， 才 可 以 沾 染 自 己 。 

21:4    祭 司 既 在 民 中 为 首 ， 就 不 可 从 俗 沾 染 自 己 。 

21:5    不 可 使 头 光 秃 ， 不 可 剃 除 胡 须 的 周 围 ， 也 不 可 用 刀 

划 身 。 

21:6    要 归 神 为 圣 ， 不 可 亵 渎 神 的 名 ， 因 为 耶 和 华 的 火 

祭 ， 就 是 神 的 食 物 ， 是 他 们 献 的 ， 所 以 他 们 要 成 为 圣 。 

21:7    不 可 娶 妓 女 或 被 污 的 女 人 为 妻 ， 也 不 可 娶 被 休 的 妇 

人 为 妻 ， 因 为 祭 司 是 归 神 为 圣 。 

21:8    所 以 你 要 使 他 成 圣 ， 因 为 他 奉 献 你 神 的 食 物 ， 你 要 

以 他 为 圣 ， 因 为 我 使 你 们 成 圣 的 耶 和 华 是 圣 的 。 

21:9    祭 司 的 女 儿 若 行 淫 辱 没 自 己 ， 就 辱 没 了 父 亲 ， 必 用 

火 将 她 焚 烧 。 

21:10    在 弟 兄 中 作 大 祭 司 ， 头 上 倒 了 膏 油 ， 又 承 接 圣 职 ， 

穿 了 圣 衣 的 ， 不 可 蓬 头 散 发 ， 也 不 可 撕 裂 衣 服 。 

21:11    不 可 挨 近 死 尸 ， 也 不 可 为 父 母 沾 染 自 己 。 

21:12    不 可 出 圣 所 ， 也 不 可 亵 渎 神 的 圣 所 ， 因 为 神 膏 油 的 

冠 冕 在 他 头 上 。 我 是 耶 和 华 。 

21:13    他 要 娶 处 女 为 妻 。 

21:14    寡 妇 或 是 被 休 的 妇 人 ， 或 是 被 污 为 妓 的 女 人 ， 都 不 

可 娶 ， 只 可 娶 本 民 中 的 处 女 为 妻 。 



21:15    不 可 在 民 中 辱 没 他 的 儿 女 ， 因 为 我 是 叫 他 成 圣 的 耶 

和 华 。 

21:16    耶 和 华 对 摩 西 说 ， 

21:17    你 告 诉 亚 伦 说 ， 你 世 世 代 代 的 后 裔 ， 凡 有 残 疾 的 ， 

都 不 可 近 前 来 献 他 神 的 食 物 。 

21:18    因 为 凡 有 残 疾 的 ， 无 论 是 瞎 眼 的 ， 瘸 腿 的 ， 塌 鼻 子 

的 ， 肢 体 有 余 的 ， 

21:19    折 脚 折 手 的 ， 

21:20    驼 背 的 ， 矮 矬 的 ， 眼 睛 有 毛 病 的 ， 长 癣 的 ， 长 疥 

的 ， 或 是 损 坏 肾 子 的 ， 都 不 可 近 前 来 。 

21:21    祭 司 亚 伦 的 后 裔 ， 凡 有 残 疾 的 ， 都 不 可 近 前 来 ， 将 

火 祭 献 给 耶 和 华 。 他 有 残 疾 ， 不 可 近 前 来 献 神 的 食 物 。 

21:22    神 的 食 物 ， 无 论 是 圣 的 ， 至 圣 的 ， 他 都 可 以 吃 。 

21:23    但 不 可 进 到 幔 子 前 ， 也 不 可 就 近 坛 前 ， 因 为 他 有 残 

疾 ， 免 得 亵 渎 我 的 圣 所 。 我 是 叫 他 成 圣 的 耶 和 华 。 

21:24    于 是 ， 摩 西 晓 谕 亚 伦 和 亚 伦 的 子 孙 ， 并 以 色 列 众 

人 。 

 

《利未记》第 21 章主要讲述祭司的圣洁性和行为规范。神要求祭司必须保持高度的纯洁

和圣洁状态，不能沾染不洁之物，否则会导致他们失去供职的资格。具体来说，祭司不能

亵渎自己的身体，不能为死人染指，不能与妓女同居，必须娶处女为妻等等。此外，祭司

还需要保持身体的整洁和清洁，不能因身体疾病或污染而沾染不洁。神对祭司的要求非常

高，因为他们是神的代表，必须以最高的标准行事。本章中提到的祭司的规范和要求，也

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神对圣洁和纯洁的要求，以及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保持纯洁和圣洁的状

态，追求属灵的成长和进步。 

 

《利未记》第 21 章的关键经文包括以下几节： 

21.1-3 节：规定祭司不能为死人沾染不洁，除非是至亲的亲属。 

21.4-9 节：规定祭司的儿子要守神的圣洁，不可亵渎神的名，否则会被剪除。 

21.10-15 节：规定祭司的女儿只能嫁给祭司或是其他的神圣人士。 



21.16-24 节：规定身体有缺陷的祭司不能献祭，否则会亵渎圣所。 

本章主要是关于祭司的规定，强调祭司要守神的圣洁和纯洁，不能沾染不洁，否则会被剪

除。神要求祭司的身体和家庭都必须洁净完全，以使他们能够在圣所中事奉神。虽然本章

的规定只适用于祭司，但这也提示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也应该保持纯洁，以尊重和

敬畏神的圣洁。 

 

 

第二十一章主要涉及神對祭司的要求和禁止，以及他們作為聖職人員的特殊身份和職責。

以下是我對這章的一些思考和相關的得著： 

 

祭司的聖潔：這一章強調了祭司在聖潔上的要求。神命令祭司不可沾染死屍，不可玷污自

己。他們被要求將自己分別為聖，並以聖潔的身份侍奉神。這提醒我們祭司的聖潔和無瑕

疵的要求，以及神對祂的僕人要求的高標準。 

 

婚姻的限制：神要求祭司在選擇配偶時要謹慎。他們只能娶處女或寡婦，並且不可娶為妻

被玷污的女人。這要求祭司在婚姻中保持純潔和聖潔。這提醒我們祭司在家庭生活中的責

任和要求，以及他們在與神的關係中保持純潔的重要性。 

 

聖職人員的責任：這一章中，神要求祭司專注於祂的事工，並將自己分別為聖。他們應該

為神供職，領受神的指示，並教導百姓神的律法。這提醒我們祭司作為聖職人員的責任和

使命，他們應該專注於神的事工，並以神的話語來指導人們。 

 

神的聖名：這一章中提到神的聖名，強調對神名的尊重和敬畏。神要求祭司保持對祂名的

聖潔，不可褻瀆或輕忽祂的名。這提醒我們對神的名的敬畏和尊重，我們應該以敬畏的心

對待神的名，避免褻瀆或輕忽祂的聖名。 

 

透過閱讀《聖經·利未記》第二十一章，我們可以了解到祭司作為聖職人員的特殊身份和

職責。這一章提醒我們聖職人員在聖潔和純潔上的要求，以及他們專注於神的事工和對神

名的尊重。同時，這也提醒我們每個信徒都是祭司的身份，我們也應該尋求在聖潔和純潔

中事奉神，以祂的話語為準則，尊重和敬畏神的名。 

 



讓我們以感恩的心對待神所賜予的聖職，尋求在聖潔中事奉祂。讓我們謹慎選擇我們的配

偶和家庭生活，保持純潔和聖潔。讓我們敬畏和尊重神的名，將祂的話語存放在我們的心

中，並以祂的旨意來指導我們的生活和事奉。願我們成為在神面前合神心意的聖潔的子

民。 

。  


